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9〕第35号
申请人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瓦自然资监林决字〔2019〕第9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11月5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瓦自然资监林决字〔2019〕第9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19年9月9日，申请人从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监林决字〔2019〕第9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中获悉该行政处罚决定：1、责令申请人在收到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恢复原状；2、按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米处30元罚款，共罚款人民币1258100.70元。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错误，应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1、申请人所建搅拌站、锅炉房等，原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已于2013年3月12日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瓦国土资罚告字〔2013〕第468号），申请人已于2014年3月7日上缴土地违章罚没245240.00元；2、申请人占用土地由瓦房店太平湾临港经济区管委会负责动迁并转交，以前该地块是海参育苗室及海参圈而非占用农业地，并且瓦房店市永宁镇人民政府已与参圈经营者达成《海域征收补偿协议书》。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是错误的，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为此，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请求复议机关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2013年至2016年期间，申请人在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批情况下，擅自在土城乡王崴村和永宁镇姜家村共占用林地188657.38平方米，建楼房、锅炉房、搅拌站、修道路等，其行为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2018年9月25日，大连市森林公安局向瓦房店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2019年4月3日，瓦房店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申请人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构成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行为。被占用林地的森林类别为地方公益林和商品林，林种分别为果树林、护岸林、一般用材林。

申请人在土城乡王崴村建楼房、锅炉房、修道路等共占用林地122196.69平方米。2013年7月至2015年9月，原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已全部给予行政罚款处理。

申请人在永宁镇姜家村建搅拌站等共占用林地66460.69平方米。2013年8月19日，原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已对其占用林地中的24524平方米给予行政处罚，尚有41936.69平方米未处理。

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10元至30元的罚款。并依据《大连市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擅自改变防护林地4亩以上的、用材林等林地8亩以上的，应处每平方米30元的罚款，并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拟对申请人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行为作出如下处罚：1、责令申请人在收到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恢复原状；2、按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米处30元罚款，共罚款人民币1258100.70元。

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擅自在永宁镇姜家村建设搅拌站等占用林地的行为处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8年10月10日，大连市森林公安局、瓦房店市森林公安局对申请人、金景年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立为刑事案件侦查，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对该公司有关人员进行了讯问、询问，并指认了现场，对其公司占用林地的事实供认不讳。

2019年9月9日，瓦自然资监林决字〔2019〕第9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中所处罚的占用林地面积不含2013年3月12日原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瓦国土资罚告字〔2013〕第468号行政处罚中的占用林地的面积。申请人提出的占用土地是由瓦房店太平湾临港经济区管委会负责动迁并转交，以前该地块是海参育苗室及海参圈而非占用农业地，并且瓦房店市永宁镇人民政府已与参圈经营者达成《海域征收补偿协议书》，并不能说明其占用林地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无林地使用权证。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申请人提出的请求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3年至2016年期间，申请人在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情况下，擅自在土城乡王崴村和永宁镇姜家村共占用林地188657.38平方米。其中在土城乡王崴村建楼房、锅炉房、修道路等共占用林地122196.69平方米， 在永宁镇姜家村建搅拌站等共占用林地66460.69平方米。2013年8月19日，原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瓦国土资监罚决字〔2013〕第468号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对象为大连太平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其在永宁镇姜家村占用24524平方米的集体土地给予了行政处罚。2019年9月9日，被申请人作出瓦自然资监林决字〔2019〕第9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对象为本案申请人，所针对的林地为永宁镇姜家村剩余的41936.69平方米。

被申请人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经过询问当事人、现场勘查等程序，于2019年9月4日作出了瓦自然资监罚林告字〔2019〕第9号《林业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和瓦自然资监罚林权告字〔2019〕第9号《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并于当日送达。2019年9月9日，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10元至30元的罚款”，《大连市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对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行为的处罚第（三）条“……（1）擅自改变用材林、薪炭林、经济林林地用途5亩至8亩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以每平方米30元罚款”之规定作出瓦自然资监林决字〔2019〕第9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申请人1、责令申请人在收到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恢复原状；2、按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米处30元罚款，共罚款人民币1258100.70元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送达。

上述事实有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提供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现场照片、勘察报告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条规定“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林业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主管本地区的林业工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作为瓦房店市林业主管部门，具有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林业工作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2013年至2016年期间，申请人在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情况下，在永宁镇姜家村建搅拌站等共占用林地66460.69平方米。2013年8月19日，原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瓦国土资监罚决字〔2013〕第468号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在永宁镇姜家村占用的24524平方米土地给予了行政处罚，2019年9月9日，被申请人作出瓦自然资监林决字〔2019〕第9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剩余的41936.69平方米林地给予了行政处罚，两次处罚分别针对不同地块，不存在重复处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并由用地单位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10元至30元的罚款。”根据上述法律法规以及申请人违法事实被申请人给予申请人罚款1258100.70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关于申请人提出“申请人占用地块以前是海参育苗室及海参圈”这一主张并无证据证明，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瓦自然资监林决字〔2019〕第9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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